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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任务来源
	任务内容
	区级责任部门
	进展情况

	1
	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
第19项
	统筹“三医”联动发展，深入实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。
	区卫健委、区医保局
	1.持续落实《北京市朝阳区医保中心关于落实北京市DRG 2.0版分组方案工作计划》，推进辖区内相关定点医疗机构落实DRG2.0版分组方案及相关政策。2.畅通问题反馈机制，收集辖区内医疗机构反馈的DRG付费问题建议上报市级部门。3.按照市级部署完成辖区医疗机构DRG付费自查自纠工作，在医疗机构自查完成后开展抽查复查，督促医疗机构按要求退回自查违规费用。4.实施朝阳区2025年度CHS-DRG付费改革项目，对辖区医疗机构开展住院病案检查，提升辖区DRG付费管理水平。5.根据市级关于DRG付费特例单议工作部署，督导辖区相关医疗机构及时申报符合条件的DRG付费病例。



